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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图审中心统一技术措施

编号：2023-012

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施工图技术性审查

设计审查统一规定（试行）

各相关单位、施工图审查专家：
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<南京市深化施工图审查改革

实施意见 2.0>的通知》（宁建改办〔2023〕9 号），规范和统

一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工作，对上传中心数字化

审查系统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，以及技术性审查注意事项，作如

下具体规定：

一、建筑和设备专业

（一）改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1. 建筑专业技术性材料要求：

1）图纸信息——必上传项

上传全套建筑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。

其中建筑专业设计说明应包括：原建筑概况描述，本次改

造规模、范围、内容及功能描述，改造区域防火设计专项说明，

防水设计专项说明，无障碍设计专项说明以及装饰装修室内空

气质量控制设计说明等主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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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计算书——非必上传项

按需上传与本工程相关的建筑专业计算书。

建筑专业计算书中应有改造区域防火疏散计算及相邻影响

区域防火验证疏散计算内容，计算内容也可以采用表格方式列

表在图纸上。

3）竣工图——必上传项

对于整体改造工程，应上传全套建筑专业竣工图纸。

对于局部改造工程，竣工图纸至少应上传原建筑专业设计

说明、总平面图、一层平面图、改造层及与改造相关联楼层的

平面图（应含防火分区示意简图或防火分区说明）。

4）既有建筑改造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——非必上传项

对于整体改造工程和复杂的局部改造工程应上传可行性研

究报告（包含建筑、设备等专业的综合性可研报告），必要时

还需上传专家论证意见。审查专家在审查过程中如认为需要，

可在审查意见中提出，设计单位应在回复中补充上传。

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消防部分可参照《南京市既有建筑改

造消防设计审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附录 B《既有建筑改造消

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参考格式》的要求填表并上传系统。对

设计中确有困难不能满足消防安全性的问题，应在可行性研究

报告中逐条明确，并提出补偿措施。

2. 设备专业（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）技术性材料要求：

1）图纸信息——必上传项

上传全套设备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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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建工程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，也应上传暖通专业施工图

设计文件，如仅提供情况说明，应上传至计算书目录。

2）计算书——非必上传项

按需上传与本工程相关的设备专业计算书。

3）竣工图——非必上传项

对于整体改建工程，一般情况下，应上传全套设备专业竣

工图纸。

对于局部改建工程，一般情况下，竣工图纸至少应上传原

设备专业设计说明、改造层及与改造相关联楼层的平面图，如

利用原有系统，尚应上传系统图、相应设备层以及设备机房的

平面图和大样图（消防水池泵房、屋顶消防水箱、生活泵房、

热水机房等）、室外管线（室外消防给水总平面、室外排水总

平面）及其他相关联图纸。

设备专业的既有建筑改造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及专家论证

意见，可与建筑专业合并上传至建筑专业的相关目录中。

（二）装饰专项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1. 建筑专业技术性材料要求

1）图纸信息——必上传项

上传全套建筑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。

其中建筑专业设计说明应包括：原建筑概况描述，本次装

饰装修范围、内容及功能描述，装饰装修材料表，装饰装修材

料燃烧性能等级，装饰装修区域防火设计专项说明（内容主要

包括有无减少、改动、拆除、遮挡消防设施、疏散指示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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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、疏散楼梯、消防电梯、疏散走道和防火分区、防烟分区

等），装饰装修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说明，防水设计专项说

明，无障碍设计专项说明及装饰装修吊顶安全性说明等主要内

容。

2）计算书——非必上传项

按需上传与本工程相关的建筑专业计算书；

3）竣工图——非必上传项

如仅直接申报装饰专项工程施工图审查，对于整体装饰装

修工程，至少应上传原主体建筑竣工图纸：建筑专业设计说明、

总平面图、各层平面图；对于局部楼层装饰装修工程，至少应

上传原主体建筑相关竣工图纸：建筑专业设计说明、总平面图、

一层平面图、装修楼层及相关楼层平面图（应含防火分区示意

简图或防火分区说明）。

2. 设备专业（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）技术性材料要求

1）图纸信息——非必上传项

根据工程情况，按需上传设备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。

2）计算书——非必上传项

按需上传与本工程相关的设备专业计算书；

3）竣工图——非必上传项

如仅直接申报装饰专项工程施工图审查，对于整体装饰装

修工程，一般情况下，应上传全套设备专业竣工图纸；对于局

部装饰装修工程，一般情况下，竣工图纸至少应上传原设备专

业设计说明、改造层及与改造相关联楼层的平面图，如利用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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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系统，尚应上传系统图、相应设备层以及设备机房的平面图

和大样图（消防水池泵房、屋顶消防水箱、生活泵房、热水机

房等）、室外管线（室外消防给水总平面、室外排水总平面）

及其他相关联图纸。

3. 其他要求

如仅直接申报装饰专项施工图审查的工程，审查专家在审

查过程中如发现改变原设计的建筑面积、建筑的使用功能，改

动主要承重结构，改变防火分区、防烟分区、疏散楼梯的位置

和宽度等，降低原消防安全水平的末端消防设施调整的情况，

应提出整改意见，建设单位应另行补充既有建筑改建或扩建工

程施工图审查。

（三）扩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同改建工程。

（四）三原翻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同新建工程，但应提交区政府（新区

管委会）论证通过的批复文件和论证报告。批复文件作为施工

图审查的依据，审查专家重点对消防安全、结构安全和建筑使

用安全进行审查。

二、结构专业

（一）改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1. 涉及结构加固改造时，结构专业技术性材料要求：

1）图纸信息——必上传项

上传全套结构专业施工图图纸，施工图内容及深度应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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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京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论证和审

查指南（结构专业）（试行）》第 3.2 节的要求。

2）计算书——必上传项

计算书内容及深度应满足《南京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论证和审查指南（结构专业）（试行）》

第 3.3 节的要求。

3）竣工图——必上传项

上传全套结构专业竣工图纸、历次变更图纸、历次改造竣

工图纸等。

4）检测、鉴定报告——必上传项

一般情况下，应提供检测鉴定报告（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

定报告）。对于结构局部改造工程，检测鉴定报告需满足《南

京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论证和审查指

南（结构专业）（试行）》第 3.4.1 条的要求。

对于有完整竣备资料的近年竣工项目，如果没有检测报告，

应上传设计单位或者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现场调查和

检查报告，对现状与竣工图纸的符合性给出明确结论。当现状

与竣工图纸的符合性调查和检查结论为“经现场符合性调查（检

查）验证，竣工图纸与现状相符合，现场无受灾、超载、违建

等情况，处于正常使用状态”时，可将竣工验收报告视同为检测

报告，并在系统中上传竣工验收报告，同时仍需提供鉴定报告

（鉴定按改造后状态建立计算模型进行的，可由设计单位完

成）。此类情况，请事先与图审机构沟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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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专项论证报告及专家论证意见——非必上传项

当属于《南京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

术论证和审查指南（结构专业）（试行）》第 2.0.2、2.0.4、2.0.6、

4.0.8、4.0.9 等条的情况时，在设计前期应作专项论证，并上传

专项论证报告及专家论证意见。审查专家在审查过程中应作判

别；如若没有，可在审查意见中提出，请设计单位在回复中补

充上传。

若涉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（原结构超限或改造后结构超

限），根据《南京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

术论证和审查指南（结构专业）（试行）》第 2.0.6 条的要求进

行判别；若判定需进行超限高层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的，应提供

超限高层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

项审查意见表以及超限高层建筑设计可行性论证报告。

6）原勘察报告——非必上传项

一般情况下，如有原勘察报告需上传系统。

涉及扩建（含加层、插层）、增加荷载、改变传力路径、

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不均匀沉降、过大沉降等引起的结构倾斜、

扭曲、开裂等情况时，应上传原勘察报告。

7）试桩报告——非必上传项

当新增桩基时，按相关要求提供试桩报告。审查专家在审

查过程中应作判别；如若必须提供但没有的，可在审查意见中

提出，请设计单位在回复中补充上传。

2. 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时，结构专业目录上传资料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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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图纸信息——无需上传项

2）计算书——必上传项

应上传“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的情况说明”（参考附件），

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原结构概况（结构类型、层数、高度、建

筑面积、改造区域等）、原设计及竣工年代、改造区域使用功

能变化情况、楼面恒载和活载变化情况、填充墙体自重和位置

变化情况、楼板开洞情况，重点应承诺梁柱墙等主体承重结构

均未进行拆改、开洞、开槽，装修荷载未超过原设计要求，并

对原结构安全性是否有影响做出判断和说明；必要时还需上传

相关结构验算计算书。

审查专家在审查过程中如发现有涉及影响结构或结构构件

安全的情况，应提出整改意见，要求设计单位补充结构专业加

固改造工程施工图和计算书。

3）竣工图——必上传项

竣工图纸至少应上传原结构设计说明图、改造相关区域结

构平面布置图以及柱梁板配筋图。

4）检测、鉴定报告——非必上传项

根据《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：车

站、商场、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房屋达到设计工作年限三分之

二的，应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安全性鉴定。此类人员密集场所

房屋达到设计工作年限三分之二时，在既有建筑改造施工图审

查时，即使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，也应提供安全性鉴定报告。

5）专项论证报告及专家论证意见——无需上传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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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）原勘察报告——无需上传项

7）试桩报告——无需上传项

（二）装饰专项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1. 如仅直接申报装饰专项工程施工图审查，结构专业技术

性材料要求：

1）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的情况说明——必上传项

应提供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的情况说明（附件）。

审查专家在审查过程中如发现有涉及影响结构或结构构件

安全的情况，应提出整改意见，要求建设单位另行补充申报结

构加固专项工程施工图审查。加固专项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后

方可通过装饰专项工程审查。

2）竣工图——必上传项

竣工图纸至少应上传原结构设计说明图、装饰装修相关区

域结构平面布置图以及柱梁板配筋图。

3）检测、鉴定报告——非必上传项

车站、商场、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房屋达到设计工作年限

三分之二的，应提供安全性鉴定报告。

2. 改建、扩建工程技术性审查合格后申报装饰专项的，结

构专业无需上传设计文件。如若结构专业设计文件需要修改的，

应先在改建、扩建工程中进行变更。

（三）需要审查补充勘察报告的情况

1.如果原勘察报告不能满足加固改造对场地及地基基础评

价的要求时，应进行补充勘察，并先申报补充勘察报告审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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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合格后方可申报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施工图审查。

2.如果原勘察报告缺失，但涉及扩建（含加层、插层）、增

加较多荷载、改变传力路径、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不均匀沉降、

过大沉降等引起的结构倾斜、扭曲、开裂等情况时，应进行补

充勘察，并先申报补充勘察报告审查，审查合格后方可申报既

有建筑改造工程施工图审查。

（四）扩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同改建工程中二（一）“1.涉及结构加

固改造时，结构专业技术性材料要求”。

（五）三原翻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同新建工程，但应提交区政府（新区

管委会）论证通过的批复文件和论证报告。批复文件作为施工

图审查的依据，审查专家重点对消防安全、结构安全和建筑使

用安全进行审查。

（六）加固专项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

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同改建工程中二（一）“1.涉及结构加

固改造时，结构专业技术性材料要求”。

三、其他规定

1. 竣工图应盖有竣工章，并与现场实际情况符合。

2. 若竣工图缺失或与现场实际不符，应委托具有相关资质

的单位按现场实际情况绘制现状图，并加盖单位签章或出图专

用章，以及相关专业注册执业章：

1）建筑和设备专业按照改造需要提供与改造相关楼层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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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绘图，其范围、内容、深度应满足改造设计的要求；

2）涉及结构加固改造时，应提供结构专业主要现状复原图，

包括结构布置图、主要结构构件截面尺寸图、配筋图（含材料

强度信息）。结构专业现状复原图的范围、内容、深度应满足

改造设计的要求。

3. 需申报审查的各专业全套施工图设计文件必须推送至

“图纸信息”目录中，不得放在其他目录中，否则无法加盖审查

技术专用章。

附件：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的情况说明

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

2023 年 12 月 25 日

管理类 技术类

（建筑 结构 水 电 暖 勘察□基坑□绿建 消防 人防 幕墙☑装饰 市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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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的情况说明（参考式样）

设计概况

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

原主体设计单位
现改造（装饰）

设计单位

设计年代 竣工年代

工程类别 改建工程 装饰专项工程

结构概况
结构类型 建筑面积 m2

高度 层数

改造范围

改造区域使用
功能变化情况

楼面荷载变化
情况

恒载变化情况

活载变化情况

填充墙体自重
和位置变化情

况

原填充墙体材料 容重

改造后填充墙体材料 容重

改造后填充墙体位置
变化情况

楼板开洞情况
是否开洞 无 有

开洞尺寸 开洞位置

承重墙改动情
况

是否开洞 无 有
开洞情况（位
置、尺寸）

是否有拆改 无 有 拆改情况

承重梁柱改动
情况

是否开洞、开槽 无 有
开洞、开槽情况
（位置、尺寸）

是否有拆改 无 有 拆改情况

其他改动情况

经验算，改造（装饰装修）区域荷载变化不超过原设计要求

经验算，本次改造（装饰装修）不影响原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安全性

以上填写内容真实、有效，本单位为相关内容的真实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设计单位（盖章）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
年 月 日

注：1. 因改建、装饰项目涉及因素较多，设计单位需核对的内容不仅限于上述表格，

还可根据需要补充计算书或附图说明情况。

2.本情况说明用于申报不涉及结构加固改造的既有建筑改建工程、直接申报装饰

专项工程施工图审查的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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